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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ST必康 公告编号：2023-054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延安必康”）于近日收到陕西

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44号、（2022）

陕01民初2157号、（2022）陕01民初2159号之一、（2022）陕01民初2351号、

（2022）陕01民初2741号、（2022）陕01民初2881号、（2022）陕01民初2969号、

（2022）陕01民初2970号、（2022）陕01民初3071号之一、（2022）陕01民初3071

号之三。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72名投资者与

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终结。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44号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杨莉芳等26名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杨莉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8,514.04元。 

原告岳振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2,726.52元。 

原告王国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0,363.46元。 

原告郑咏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2,132.75元。 

原告李常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2,315.99元。 

原告向以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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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7.56元。 

原告王大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0,177.21元。 

原告彭燕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0,273.34元。 

原告陈武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2,916.77元。 

原告张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9,177.00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18.35元，合计9,195.35元。 

原告张勇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17,245.00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34.49元，合计17,279.49元。 

原告黄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26,606.64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53.21元，合计26,659.85元。 

原告杨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13,192.00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26.38元，合计13,218.38元。 

原告袁才生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69,165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89.91元，合计69,254.91元；（2）本案诉讼费等相关

费用由被告承担。 

原告隋萍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

失33,671元，佣金10元，其他费1.2元，合计33,681.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 

原告赵佳佳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5,530.36元，佣金及印花税11.06元，合计5,541.4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 

原告王清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4,865元，佣金及印花税9.73元，合计4,874.73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邢志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325,000元，手续费220.94元，合计325,220.94元。 

原告赵新春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84,975元，手续费124.22元和印花税84.41元，合计85,183.63元。（2）本案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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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孔彬泽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30,357.88元，佣金及印花税232.11元，及上述损失金额的利息23.45元，合计

30,613.44元。（2）本案诉讼费及律师费均由被告承担。 

原告沈佳晨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李宗松赔偿原告

经济损失60,356.2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原告崔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延安必康向原告支付投资差额

损失人民币426,997.69元，佣金损失、印花税及过户费损失2,145.23元，及上述损失

金额的利息246.75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年利率0.3%计算，自原

告方第一笔买入被告股票之日起计算至虚假陈述纠纷基准日止），上述各项损失共

计人民币429,389.67元。（2）本案案件受理费及律师费均由被告承担。 

原告师翼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

损失99,046元，手续费332.18元共计99,378.18元；（2）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 

原告陶君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7,916.14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15.83元，合计7,931.98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 

原告关连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

失106,674元；（2）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交易税费损失、交易佣金损失、利息损失；

（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原告胡晓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向原告赔偿投资差额损失

59,911元；（2）请求被告向原告赔偿交易税费损失、交易佣金损失、利息损失；

（3）请求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被告系一家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2年1月1

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根

据该决定书，被告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20年9月

18日，揭露日为2022年1月1日。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买入被告股票，后又由于

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而遭受巨额损失，原告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之间存在

法定的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履行严格的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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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被告已构成证券法意义上的“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投资损失，理应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延安必康案涉信息披露行为虽违反了

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构成虚假陈述，但被告延安必康提供证据

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其关于虚假陈述的内容不

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成立，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本案原告作为证券市场

投资者，在其投资购买股票时理应注意到相关的投资风险，对投资风险行为所造成

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原告预交，由原告各自负担（详见附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院。 

二、《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157号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颜朝伦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

宗松 

2、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58,867.94元，佣金和印花税损失117.74元，

合计58,985.67元；（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被告瑞华会计所、李宗松对上述

款项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事实和理由 

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

投资者。2020年11月3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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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

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原告基于对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

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颜朝伦

赔偿58,985.67元；2、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宗松对上述款

项向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负担，

并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159号之一 

1、诉讼当事人 

原告：王玉、刘学明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

宗松 

2、诉讼请求 

原告王玉、刘学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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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三

十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

损失共计60,139.15元； 

2、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43元，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

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351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关成昌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关成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关成昌证券投资差额损失28,782.61元及其印

花税、佣金和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延安必康承担。 

3、事实和理由 

原告于2021年9月16日买入被告延安必康3,000股，每股16.32元共计48,967.83元。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411，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

资者。2020年11月3日，被告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存

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2022年5月13日，被告发布公告称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

管局立案告知书，被告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原告基于对被告虚假陈述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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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

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关成昌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20元（原告关成昌已预交），由原告关成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741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徐观淼等26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徐观淼等26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损失或

各项损失或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诉请金额详见附表）；（2）被告延安

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徐观淼等27人

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0年11月3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原告徐观淼等27人基于对

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

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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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

共计2,132,680.18元（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2、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六、《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881号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陈文学等11名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陈文学等9人及企业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诉请金额详见附表）；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原告刘兵等2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印花税、佣金和利息（诉请金额详见

附表）；（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陈文学等11人

及企业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0年10月16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

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0〕5号），根据该决定书，被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

原告陈文学等11人及企业基于对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

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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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各原告赔偿

损失共计767,212.25元（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2、

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

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七、《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969号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周迅东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 

2、诉讼请求 

原告周迅东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13,634.4 元、佣金13.634 元、印花税13.634 元、共计13,661.668 元；（2）被告2 对

被告1 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原告周迅东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

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在其虚假陈述实施日后，原告周迅东基于对

被告延安必康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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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迅东

赔偿损失11,979.09 元；2、被告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周迅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42 元（原告周迅东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李宗松负担，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给原告周迅东。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八、《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970号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李方敏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 

2、诉讼请求 

原告李方敏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8192.9 元、佣金8.193 元、印花税8.193 元、共计8,209.286 元；（2）被告二对被告

一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延安必康系发行A 股的上市公司，原告李方敏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

告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在其虚假陈述实施日后，原告李方敏基于对

被告延安必康的信任投资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李方敏

赔偿损失8,101.39 元；2、被告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李方敏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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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 元（原告李方敏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李宗松负担，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给原告李方敏。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九、《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3071号之一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陈薇旻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陈薇旻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股票投资损失

32,582.81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3、事实和理由 

被告公司股票简称延安必康，股票代码002411。延安必康信息披露文件存在重

大虚假记载，主要违法事实有如下两项：一：2022年1月1日，延安必康公告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决定书显示：2020年

9月公司收购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但该公司在收购前为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提供担保合计27.96亿元，上述担保至今仍在担保期间，你公司未在2020年

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二、1、2021年10月29日，延安必康披露

《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亿元至

10亿元。2022年4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21年度净

利润为亏损7.8亿元至8.8亿元。2022年6月30日，上市公司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

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10.43亿元。延安必康2021年经审计净利润与业绩预告数相比

差异较大，盈亏性质发生变化，且未及时修正。2、2022年1月28日，延安必康公告

解除违规担保，表示北盟查封解除后，已将北盟物流实物资产移交至上市公司，资

产移交已办理完成。2021年6月30日，北京兴昌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2021年度审计

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段显示“2020年9月，延安必康收购徐州北盟物流有限公司，但该

公司在收购前为延安必康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合计27.96亿元，截至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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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日，上述担保仍未实质解除。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该

事项对延安必康财务报表的影响。”延安必康业绩预告大幅修正和违规担保未实质

解除公告已经解除构成误导性陈述和虚假记载。原告因被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

受到投资损失。庭审中，原告明确表示本案中仅依据深证上（2022）967号“关于对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公开谴责处分的决定”，主张被告违

规对外担保的侵权事实。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延安必康案涉信息披露行为虽违反了

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构成虚假陈述，但被告延安必康提供证据

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其关于虚假陈述的内容不

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成立，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本案原告作为证券市场

投资者，在其投资购买股票时理应注意到相关的投资风险，对投资风险行为所造成

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15元（原告预交），由原告陈薇旻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院。 

十、《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3071号之三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伍志旭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伍志旭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因被告证券虚假陈

述行为而导致的损失共计240,688.44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240,448元，投资差额

损失部分的印花税240.44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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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实和理由 

被告系一家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2年1月1

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陕

西监管局认定被告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代付税款等，

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但其未在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另

被告未在2020年年度报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对外重大担保事项。被告存在

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投资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延安必康案涉信息披露行为虽违反了

关于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相关管理规定并构成虚假陈述，但被告延安必康提供证据

证明其虚假陈述行为并未导致股价或者交易量明显变化，其关于虚假陈述的内容不

具有重大性的抗辩成立，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同时，本案原告作为证券市场

投资者，在其投资购买股票时理应注意到相关的投资风险，对投资风险行为所造成

的损失，应由其自行承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七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

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910元（原告预交），由原告伍志旭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院。 

十一、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十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部分系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公司对于部分一

审判决不服并将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鉴于案件尚未

结案，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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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十三、备查文件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44号、（2022）

陕01民初2157号、（2022）陕01民初2159号之一、（2022）陕01民初2351号、

（2022）陕01民初2741号、（2022）陕01民初2881号、（2022）陕01民初2969号、

（2022）陕01民初2970号、（2022）陕01民初3071号之一、（2022）陕01民初3071

号之三。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十四日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64号附表： 

序号 原告 
案件受理费

（元） 

1 杨*芳 163 

2 岳*江 118 

3 王*祥 59 

4 王*治 54 

5 彭* 57 

6 陈*国 123 

7 向*平 292 

8 郑*梅 103 

9 李*玉 108 

10 张* 50 

11 张* 232 

12 黄* 467 

13 杨* 131 

14 王*春 50 

15 赵*佳 50 

16 陶*君 50 

17 赵*春 1930 

18 邢*辉 6178 

19 师*虎 2285 



 

20 孔*泽 565 

21 崔* 7741 

22 胡* 1298 

23 关*安 2434 

24 沈*晨 1309 

25 袁*生 1531 

26 隋* 642 

案件受理费（合计） 28020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159号之一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

损失、佣金、印

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

（元） 

原告负担案件

受理费（元） 

被告负担案件受理

费（元） 

1 王* 10942.88 10942.88 10942.88 114 0 114 

2 刘*明 49161.48 49161.48 49196.27 1029 0 1029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741号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

损失、佣金、印

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

（元） 

原告负担案件

受理费（元） 

被告负担案件受理

费（元） 

1 徐*淼 49006 49006 47619.18 1025 35 990 

2 徐*红 113657 113657 105045.71 2573 173 2400 

3 陆* 16778 16778 16054.45 219 18 201 

4 吴*（嵇*娣） 4188 4188 3870.09 50 0 50 



 

44617 44617 43873.25 915 18 897 

5 王*国 110703 110703 102157.4 2514 171 2343 

6 余* 45859.54 45859.54 38604.56 947 182 765 

7 李*伟 74196.53 74196.53 74196.53 1655 0 1655 

8 杨向东 6103.93 6103.93 6103.93 50 0 50 

9 范* 182344.74 182344.74 160901.66 3947 429 3518 

10 韦*俊 71943.31 71943.31 71943.31 1599 0 1599 

11 周*权 108556.71 108556.71 108556.71 2471 0 2471 

12 张*康 30759.94 30759.94 30759.94 569 0 569 

13 丁*威 32748.52 32748.52 32748.52 619 0 619 

14 姜*玲 32116 32116 30300.63 603 45 558 

15 王* 25028 25028 25010.47 426 1 425 

16 付* 97408.82 97408.82 92557.37 2235 121 2114 

17 周* 13960 13960 13296.45 149 17 132 

18 汤* 4698 4698 4689.69 50 0 50 

19 赵*隆 6186.03 6186.03 5914.08 50 0 50 

20 王*和 189535.47 189535.47 185701.2 4091 77 4014 

21 方* 56741.27 56741.27 56741.27 1218.53 0 1218.53 

22 田* 57318.42 57318.42 57318.42 1233 0 1233 

23 黄* 27724.03 27724.03 27724.03 493.1 0 493.1 

24 李*超 745052.51 745052.51 745052.51 11250.53 0 11250.53 



 

25 郑*辉 21982.94 21982.94 21982.94 349.57 0 349.57 

26 吴*明 27705.3 27705.3 23955.88 493 94 399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881号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额

损失、佣金、印

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

（元） 

原告负担案件

受理费（元） 

被告负担案件受理

费（元） 

1 陈*学 121379.27 121379.27 121301.49 2728 0 2728 

2 赵*玲 180364.67 180364.67 180364.67 3907 0 3907 

3 冯* 88952.62 88952.62 88888.31 2024 0 2024 

4 

杭州易股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12823.6 12823.6 12814.84 121 0 121 

5 尹*根 65373.68 65373.68 65373.68 1434 退 205 1434 

6 刘* 313526.47 301583.35 172796.74 6003 2247 3756 

7 刘* 4029.06 4029.06 4029.06 50 0 50 

8 陈*清 39369.54 39369.54 39369.54 784 0 784 

9 刘* 47918.76 46594.1 32994.44 998 373 625 

10 陶*英 50293.39 50293.39 45411.96 1057 102 955 

11 伍*华 3871 3871 3867.52 50 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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